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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16]AN406-12 号 

 

致：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新能泰山与本所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新能泰山的委托，

为新能泰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新能泰山已经提供的与

本次重组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并据此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

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

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

的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称“《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房地产业务的补充专项核

查意见之一》（以下称“《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补充专项核查意见之一》”）、《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称“《专项核查意见》”）、《北京国枫

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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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以下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等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现本所律师就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涉及的

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补充专项核查意见之一》、

《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

书五》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有

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补充专项核查意见之一》、

《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

书五》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4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方案 

 

根据新能泰山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新

能泰山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新能泰山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第四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文件，新能泰山、宁华世纪与华能能交、南京华能、世纪城集团签署的关

于宁华世纪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新能泰山、宁华物产与

华能能交、南京华能签署的关于宁华物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签署的关于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本次重组相关文件，

本次重组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新能泰山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合计

持有的宁华世纪 100%的股权，即，南京华能所持宁华世纪 40%股权、华能能交所

持宁华世纪 30%股权、世纪城集团所持宁华世纪 30%股权。宁华世纪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167,491.76万元。 

2. 新能泰山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合计持有的宁华物

产 100%的股权，即，南京华能所持宁华物产 74.59%股权、华能能交所持宁华物

产 25.41%股权。宁华物产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8,263.10 万元。 

3. 新能泰山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华能所拥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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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交易价格为 17,173.99万元。 

新能泰山以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标

的资产的对价，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具体标的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南京华能 

宁华世纪 40%股权 117,538,077 

2 宁华物产 74.59%股权 76,242,885 

3 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 30,129,807 

小计 223,910,769 

4 
华能能交 

宁华世纪 30%股权 88,153,557 

5 宁华物产 25.41%股权 25,973,079 

小计 114,126,636 

6 世纪城集团 宁华世纪 30%股权 88,153,557 

小计 88,153,557 

合计 426,190,962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的

发行价格即不低于 5.70 元/股的价格，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自营账户）、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不超过 10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4,717,894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99,589.20万元，不超过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的 100%。 

本次重组方案中，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

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实施。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方案符合《重组办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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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已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一）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1. 2016 年 9 月 20 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 2016年 12月 16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3. 2017年 1月 23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审

议<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4. 2017 年 4 月 19 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

方案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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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同意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触

发条件进行修订并调减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募

集资金投入项目所涉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5. 2017年 4月 27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在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

格调整方案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

议案，同意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触发条件进行修订。 

6. 2017年 5月 18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在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四）>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

格调整方案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组相关评估

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相关的议案，同意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

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调整方式进行修订，同意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加期评估。 

7. 2017年 5月 26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在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

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同意调减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所涉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二）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1. 南京华能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月 19日，南京华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南京市

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议案》、《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74.59%

股权及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与《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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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同意将南京华能所拥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以及所

持宁华物产 74.59%的股权、宁华世纪 40%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最终交易价格

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准；同意与新能泰山就购买

宁华物产 74.59%股权、宁华世纪 40%股权及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事宜分别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在最终交易价格确定后与新能泰

山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2. 华能能交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月 12日，华能能交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同意华能能交以获得

新能泰山股份作为对价转让其所持宁华物产 25.41%股权及宁华世纪 30%股权，并

分别与新能泰山、宁华物产及宁华世纪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南

京华能转让其所持的宁华物产、宁华世纪全部股权及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屋建

筑物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同时签署相关协议。 

 

3. 世纪城集团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月 19日，世纪城集团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所持宁华世纪 30%

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宁华世纪 100%股权的价格将参考宁华物产截至评估基

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的净资产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

告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准；同意新能泰山以向世纪城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

世纪城集团持有的宁华世纪 30%股权的对价；同意世纪城集团就本次股权转让与

新能泰山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在最终交易价格确定

后与新能泰山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三）标的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1. 宁华世纪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 月 19 日，宁华世纪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南京华能、华能能交、

世纪城集团分别将所持宁华世纪 40%、30%及 30%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宁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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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100%股权的价格参考其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评估的并经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净资产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同意新

能泰山以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其分别持有

的宁华世纪 40%、30%及 30%股权的对价；同意宁华世纪与南京华能、华能能交、

世纪城集团、新能泰山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并在最终交易价格确定后与新能泰山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2. 宁华物产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月 19日，宁华物产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分

别将所持宁华物产 74.59%、25.41%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宁华物产 100%股权

的价格参考其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的并经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净资产暨股东权益价值确定；同意新能泰山以向

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宁华物产 74.59%股

权和 25.41%股权的对价；同意宁华物产与南京华能、华能能交、新能泰山就上

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在最终交易价

格确定后与新能泰山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3. 南京华能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月 19日，南京华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南京市燕

江路 201 号房产的议案》与《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同意

将南京华能所拥有的坐落于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钢铁交易数码港 1号楼内）的

159套房屋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新能泰山；同意新能泰山以向南京华能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的对价；同意新能泰山与南京华

能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在最终交易价格确定后与新

能泰山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四）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1. 2016 年 9 月 14 日，本次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预核准，国务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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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委原则性同意新能泰山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 2016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宁华世纪、宁华

物产以及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备案编号分别为：20160137、20160136与 20160138）。 

3. 2017年 1月 18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国资产权[2017]38号”《关于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

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总体方案。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7月 27日，新能泰山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7]1324

号”《关于核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相关

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重组已具备实施条件。 

 

三、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合计持有的宁华世

纪 100%的股权，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合计持有的宁华物产 100%的股权以及南京

华能拥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经查验，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如

下： 

1. 宁华世纪 100%股权 

2017 年 8月 23日，南京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核准了宁华世纪 100%的股权转让至新能泰山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并

向宁华世纪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宁华世纪的公司类型已变更为有限责

任公司（法人独资）。宁华世纪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新能泰山作为宁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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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唯一股东，合法持有宁华世纪 100%股权，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南京华能、

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依法完成了将宁华世纪100%股权交付给新能泰山的义务。 

 

2. 宁华物产 100%股权 

2017年8月25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核准了宁华物产 100%的股权转让至新能泰山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向宁华物

产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宁华物产的公司类型已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独资）。宁华物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新能泰山作为宁华物产的唯一股

东，合法持有宁华物产 100%股权，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依

法完成了将宁华物产 100%股权交付给新能泰山的义务。 

 

3. 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南京市燕江

路 201 号房产已全部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前述房产的权利人已变更为新能泰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项下的标的资产宁华世纪 100%股权、宁华

物产 100%股权以及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上市公

司现合法持有宁华世纪、宁华物产 100%股权，并拥有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四、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重组有关交易协议

及涉及的各项承诺等文件，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 上市公司尚需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的股份发行、登记和上市

手续； 

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4,717,894 股新股募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

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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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宜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4. 根据对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结果，本次交易各方依据相关协

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5．本次重组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交易协议及各项承诺，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述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

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满足，本次重组已具备实施条件；本次重组项下的

标的资产宁华世纪 100%股权、宁华物产 100%股权及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

过户手续均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现合法持有宁华世纪、宁华物产 100%股权，

并拥有南京市燕江路 2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各方切

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或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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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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